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秭归县周密部署2009年度第三阶段环保专项行动

秭归县周密部署环保专项行动第三阶段工作。一是认真开展饮用水源保护区检查。2009年6月，由局长、副局长、总工带队组成了三个工作专班，对全县12个乡镇的19个集中式饮用水原地开展了全面检查，并组织召开了全县乡镇环保中心主任会议，要求各乡镇环保中心加强饮用水源地日常监管，强化水源地保护宣传，建立日常巡查工作机制，发现问题及时报告，确保饮水安全。二是组织力量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秭归县在开展环保专项行动的同时，与后期移民规划工作相结合，统筹安排，科学调度，确保环保专项行动扎实有序开展。
长阳环保局开展全县危险废物调查
按照省环保厅《关于开展全省危险废物申报及产生源调查工作的通知》（鄂环办[2009]12号），结合省、市《关于2009年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于2009年9月开展了全县危险废物调查行动，长阳环保局高度此项工作，成立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深入涉危企业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调查。

全面掌握和加强对危险废物监管是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的一个重要要求。通过这次调查工作，大力推动和促进了全县工业企业、医疗机构等社会各行业对危险废物管理意识的提高，全面掌握辖区内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和产生源现状。

为切实掌握我县危险废物污染源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及处置利用等情况，增强危险废物环境安全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和及时性。我局制定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及产生源调查实施方案》，并成立了以分管局长为组长的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及调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及调查工作相关事宜。

根据《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及产生源调查实施方案》要求，确定了我县本次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及调查的时间、调查内容及调查范围。

本次危险废物调查县环保局共调查了县域12家单位，其中医院类100张床位以上的2家，其他工业企业10家。目前县环保局正进一步制定措施，加强对涉危企业的危险废物的规范管理，切实保证我县的危废环境安全。

市环保局对长阳县垃圾填埋场进行检查

全面整治垃圾填埋场环境违法问题，是2009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2009年9月底，市环保局项目管理科、市环境监察支队赴长阳县对避难溪垃圾填埋场进行了现场检查，长阳县环保局、县建设局负责人参与了此次检查工作。

避难溪垃圾填埋场是长阳县城区垃圾处理建设项目，建设投资748万元，该项目于2006年开始建设，设计使用年限15年，包括坝体、截洪沟、防渗系统等主体结构。2008年9月建成并投入运行，目前日处理垃圾量60吨，采取压实覆土、石灰消毒的处理方法。该垃圾填埋场建有一个渗滤液收集池，对渗滤液进行回抽、自然蒸发进行处理。

现场检查发现，该垃圾填埋场场区截洪沟效果不明显，场区有大量积水；渗滤液收集池池体较小，不能满足运行符合，存在渗漏现象；项目未按照“环评”要求建设污水处理站，渗滤液处理方式不符合环保验收要求。

根据检查情况，市环保局、市环境监察支队领导在现场办公会议上要求：要迅速开展该垃圾填埋场的整改工作，聘请有资质的单位设计，制定科学有效的渗滤液处理措施。进一步完善“环评”要求的环保配套设施建设，尽快达到环保验收要求。长阳县环保部门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建设整改到位。

